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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基建工程”，只是要求把基建账中已使用或预

付资金总括在“大账”中反映，并非要详细反映和记录在有关

科目上，形成会计分录。其目的是原来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没有

反映基建账的内容，使之“游离”于其中，新制度的意图是要在

事业“大账”中的“在建工程——基建工程”项目中反映基建账

的数据。强调的是资产负债表中基建账的数据，而非“预付工

程款”的账务处理。

2.《庄文》在例举事业单位2012年12月31日基建账科目

余额后，按《新旧事业单位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作

了并账的会计分录。对于《庄文》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正

确做法所作的陈述，笔者非常赞同，这种方法既简单明了，又

如实反映了基建“大收大支”的实际支出，不必“另起炉灶”、

“画蛇添足”。

3.《庄文》认为往来账业务等不能正确反映实际支出款，

不应记入“在建工程”账户。其实在事业大账中，我们主要是把

基建账中的相关数据并入报表，而非账务处理所使用的科目。

因为往来业务等账已经在基建账中详细核算与反映了，没有

必要又在事业单位大账中赘述。所以往来账项是基建账中的

内容，应当属于基建方面的账务处理，并入大账只需将数据并

入即可。

4.《庄文》对 2013年 1月 1日后基建发生的日常业务、事

业账对应的并账分录，详细介绍了账务处理的程序和使用的

会计科目。笔者认同基建账务处理，因为它真实反映了基建资

金的运动及结果，但对事业并账的账务处理是有质疑的：

一是事业大账中没有“基建支出”、“预付工程款”科目。

二是会计做账是要有原始凭证作为记账依据的，否则就

是做假账。所以不做并入账，只将数据在资产负债表“在建工

程——基建工程”和“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项目上

反映，就能解决以前基建账“游离”事业“大账”的弊端了。

三是并入基建账的数据在事业大账中是有意义的，不用

在新旧制度有关衔接中去大篇幅地作账务处理。要了解整个

事业单位的资产负债等情况，可以从事业单位资产负债表中

去看，要想详细了解基本建设情况，可以在基建账中“基建支

出”等账户去了解，所以，并入大账的数据是有价值的，其价值

和意义就在于数据是来源于基建账户的数据。

二、小结

综上所述，正如财政部会计司在答记者问时所言，“将基

建账相关数据定期并入单位会计大账，这一规定有助于提高

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完整性，为事业单位全面加强资产负债

管理，防范和降低账务风险发挥会计信息支撑作用”。

在大账中，基建真实数据可以完整反映财务会计信息。笔

者认为反映财务会计信息不需要复杂化，只要把事物的特征、

差异、变动通过货币计量反映在报表中，把重要的信息数据列

示出来就行。要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准确理解和有效执行《事业

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并做好新旧制度衔接

工作。○

《财会月刊》2013年第15期刊登的庄震老师《事业单位基

建并账业务处理探讨》一文（以下简称《庄文》），对财政部关

于贯彻实施《事业单位会计制度》（2012）的新旧衔接过程中，

基建账并入会计“大账”的“预付工程款”等科目转入“在建工

程——基建工程”提出质疑，并列举了几个例证来证明事业

单位基建大账中“预付工程款”应当如何在事业“大账”中进

行会计账务处理及期末结转。

笔者认为，事业单位基建并账无需另做账务处理，只需

把基建账中的重要数据定期在事业单位“大账”中真实反映

即可。现就《庄文》所述作一探讨。

一、对《庄文》的商榷

1.《庄文》认为，在基建账中“预付工程款”不能作为“在

建工程——基建工程”和“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来

处理，因为与基建会计制度、现行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相矛

盾。其实不然，也并非矛盾，因为“预付工程款”在基建账中就

是用于工程建设中预付给施工方或供应商等前期的基建工

程费用，是“在建工程——基建工程”成本费用的一部分。当

工程进度（按施工进度付款）达到时或购买工程物质用于基

本建设时，基建账务处理是借记“在建工程”科目，冲减“预付

工程款”。

另一方面，财政部新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将“建

筑安装工程投资”、“预付工程款等”记入事业单位“大账”的

事业单位基建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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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业务进行了账务处理，所以对于退回的货款只能作冲销

上月销售收入的账务处理。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

等”的记账规则，通常的账务处理应当是：借：主营业务收入

2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贷：银行存

款2 340。

然而这样处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上文所述的从账面上

虚增“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并导致相关的几个科目

的账簿金额与报表金额不能对应相符；二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科目是分多栏目设置明细账的，“销项税额”专

栏在该科目的贷方栏，因此是无法直接登记其借方发生额

的，只能以负数（红字）在贷方登记。

为避免这样的“尴尬”，倒不如将该退款业务直接处理

为：贷：银行存款 2 340；贷：主营业务收入-2 0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


